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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9年 6月 21

日下午 14:00在公司 A栋 C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 9人，实到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房志武、张开华、刘炜以通讯方式参加会

议)，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9票，其中同意票为 9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

为 0票。  

具体内容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修改

公司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9票，其中同意票为 9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 

为 0票。  

具体内容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修改

公司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对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董事长决策权限： 

1、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

金额低于 30 万元（不含本数）的关联

交易。 

2、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

额低于 300 万元（不含本数），且低于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不含本数）的关联交易。 

 

第十三条 董事长决策权限： 

1、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

金额低于 30 万元（不含本数）的关联

交易。 

2、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

额低于 300 万元（不含本数），或低于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不含本数）的关联交易。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其他内容不变。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9票，其中同意票为 9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

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2019年 7月 8日 14:30在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 1310 号公司 A

栋 A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69）。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9 票，其中同意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

为 0票。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22日 

 

  备查文件 

1、《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